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攀医保〔2021〕58号 

 

攀 枝 花 市 医 疗 保 障 局 

攀 枝 花 市 财 政 局 

国家税务总局攀枝花市税务局 

攀 枝 花 市 民 政 局 

攀 枝 花 市 乡 村 振 兴 局 

攀 枝 花 市 残 疾 人 联 合 会 

关于做好资助困难居民参加 2022 年度 

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有关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区）医保局、财政局、税务局、民政局、乡村振兴局、残

联，市医保事务中心、市医保信息中心： 

为进一步做好我市资助困难居民参加 2022 年度城乡居民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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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医疗保险和补充医疗保险（以下简称“城乡居民医保”）相关工

作，根据《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<关于做好 2021年城

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工作的通知>的通知》（医保发〔2021〕32

号）、《四川省民政厅等六部门关于<进一步加强医疗救助与城乡

居民大病保险有效衔接的实施方案>》（川民发〔2017〕118号）、

《四川省医疗保障局等七部门关于印发<四川省巩固拓展医疗保

障脱贫攻坚成果有效衔接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（川

医保发〔2021〕14号）、《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<攀枝花市

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办法>的通知》（攀府发〔2017〕41 号）

等文件规定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。 

一、资助参保对象 

资助参保的对象是指截至 2021年 8月 31日，由我市民政、

乡村振兴、残联等部门认定的符合参加城乡居民医保条件的困难

居民，包括特困人员、低保对象、防止返贫监测对象（包括脱贫

不稳定户、边缘易致贫户和突发严重困难户）、已稳定脱贫人口、

重度残疾人员（一、二级，下同）和一般残疾人员（三、四级，

下同）。 

二、资助资金来源 

残疾人资助参保资金由县（区）财政预算落实，其他人员资

助参保资金由医疗救助资金负担。 

三、资助参保标准 

（一）民政部门认定的特困人员、残联部门认定的一般残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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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员和重度残疾人员中的学生儿童（含大学生，下同），按城乡

居民一档缴费标准（含补充医疗保险费，下同）全额资助参保。 

（二）残联部门认定的重度残疾人员（除学生儿童外）按二

档缴费标准（含补充医疗保险费，下同）全额资助参保。 

（三）民政部门认定的低保对象、乡村振兴部门认定的防止

返贫监测对象和已稳定脱贫人口，按城乡居民一档缴费标准的

75%定额资助参保。 

（四）按一档缴费标准资助参保的人员可选择二档缴费标准

参保，超过规定资助标准的费用由本人自行承担。 

四、资助参保优先级别 

（一）残联部门认定的重度残疾人员同时具备民政部门或乡

村振兴部门认定的其他身份的，按重度残疾人员身份资助参保。 

（二）残联部门认定的一般残疾人员，同时具备民政部门认

定的特困人员身份的，按特困人员身份资助参保；残联部门认定

的一般残疾人员，同时具备民政部门认定的低保对象或乡村振兴

部门认定的防止返贫监测对象、已稳定脱贫人口身份的，按一般

残疾人员身份资助参保。 

（三）同时具备民政部门和乡村振兴部门认定身份的，按民

政部门认定身份资助参保。 

五、部门间数据信息交换 

（一）市级民政、乡村振兴、残联部门组织县（区）对口部

门梳理截至 2021 年 8 月 31 日前资助参保对象身份信息，并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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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年 9月 10日前按模板格式提供给同级医保部门。有关部门

提供的各类资助参保对象名单在 2021年 12月 31日前死亡的，

认定部门应及时向同级医保部门提供核减资助参保名单。 

（二）市医保局应于 9月 15日前与市税务局完成资助参保

人员信息交换、身份标识推送工作及系统资助参保对象身份标识

核对工作。 

（三）税务部门以医保部门推送的资助参保对象身份标识进

行征收。8 月 31 日之前已认定但由于数据交换不及时导致全额

缴费的，由属地相关部门负责资助参保政策的落实，通知缴费人

到税务部门退费。税务部门以缴费人已缴金额、资助标准及系统

中医保部门推送的身份标识作为退费依据。 

六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做好数据采集、核实。市级民政、乡村振兴、残联等

部门负责组织各自管理人员的信息采集、核实，确保名单内人员

的归属地、姓名、身份证号码、部门标识、人员编号、生存状况、

人员身份标识等信息的完整、真实、有效。因部门提供的人员身

份信息有误导致资助参保的，由数据提供部门负责追回资助资

金。 

（二）规范资助资金管理。各部门不得在资助参保对象办理

参保前将资助参保资金发放给个人，也不得将资助参保资金发放

给异地参保的个人。市、县（区）财政部门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，

切实加大资助参保资金投入，规范资助参保资金统筹使用，落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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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金兜底责任，确保资助参保工作需要。 

（三）简化资助参保手续。各县（区）医保、民政、乡村振

兴、残联等部门要按各自职责，及时告知资助对象应当享受的资

助参保标准和办理流程。各级医保经办机构应加强与税务部门的

沟通协调，优化工作流程、简化办理手续，为困难居民参保、缴

费提供高效便捷服务，确保应保尽保。 

 

 

攀枝花市医疗保障局           攀枝花市财政局 

 

 

 

国家税务总局攀枝花市税务局       攀枝花市民政局 

 

 

 

攀枝花市乡村振兴局        攀枝花市残疾人联合会 

2021年 9月 7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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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 

攀枝花市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2021年 9月 7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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